






凤农〔2024〕18号


凤泉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凤泉区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农办：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安排部署，以及《新乡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了《凤泉区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4年7月8日



凤泉区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文〔2024〕245号)和《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豫财农水〔2024〕30号）要求，为做好2024年全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安排部署，按照《新乡市2024年农业农村科技教育工作要点》要求，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聚焦提升技术技能水平、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素养，高质量培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二、重点任务
落实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建设。
（一）目标任务
围绕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能力提升以及种养加销能手，全年完成45人（2024年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任务安排见附件）。高素质农民培育及人均补助资金测算标准如下，培训费用根据实际需求支出。
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能力提升及种养加销能手技能培训，年度线下累计培训时间7-12天，全年跟踪服务，资金补助标准为人均4000元左右。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能力提升线上学习时数不高于总学习时数的30%，种养加销能手技能培训中线上学习时数不做具体要求。
（二）重点方向
1.培优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服务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围绕经营管理、绿色发展、品牌创建、市场营销、风险防控等内容开展系统化培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带动能力。
2.全面提升综合素质素养。全面开设综合素养课程，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课程覆盖所有培育对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三农相关政策、涉农法律法规、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耕地保护建设、农业金融保险、乡村治理、农耕文化、农村移风易俗等领域知识、理念和倡导性要求，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三、专项行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能力提升培育行动。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带头人为对象，开展主体发展能力提升培训，支持组织跨区域学习，帮助拓宽发展思路、优化发展路径，促进产业提档升级。面向上述主体从业就业人员，以相关涉农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为主要内容，通过订单式组班、定制式培训、师傅带徒弟等方式，提升农民就业能力，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四、工作要求
2024年全年着力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培育工作，不断提高培育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确保全年工作高质高效、农民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一）分层分类组织实施。根据需要，分产业、分类别组建种养加销能手技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能力提升专题班。以生产技术培训为主的，实操实训学时数不应低于总学时数的2/3，可根据实际需要和农时特点一次性或分段完成培育任务。以发展能力提升培育为主的，强调选育用一体化培养，将培育对象纳入发展监测范围。以从业就业技能培训为主的，鼓励在农业企业、农业园区进行岗位实践或顶岗实习。鼓励举办青年高素质农民、女性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题班。
（二）科学制定方案。要在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需求摸底的基础上，加强工作统筹谋划，结合实际科学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培育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资金使用等安排，按要求经过审核报送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承担任务的培育机构要按需制定培育计划，量身定制培训课程，优选师资教材，综合运用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实践实训、线上学习、观摩交流等多种形式，优化培训方法，提高培训实效。要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模块化设计综合素养课、技术技能课和能力拓展课。
（三）强化培育课程建设。落实“行政主管部门第一课”，组织开发综合素养课，因地制宜开设专业技能课，按需设置能力拓展课。尽量选用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审核把关综合素养课教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将法律、金融、文化等领域专家纳入师资队伍，综合素养课程师资原则上应来自行政事业单位、涉农院校、农广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性机构。指导培育机构、实训基地优先选用部省规划教材，订购优质专业报刊，供参训学员学习参考。
（四）强化全过程管理。用好河南省农民教育培训持证信息管理系统（https://hen.yszn.net.cn/），开展培育全过程管理。用好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https://zyzf.xnzb.org.cn/），加强对培育资金支出使用等的监督管理。1.规范资金使用。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主要用于项目摸底调研、项目宣传、学员遴选、课堂培训、线上培训、基地实训、基地孵化、模拟演练、培训教材、实验材料、场地租赁、学员食宿、教师聘用、考试考核、队伍管理、跟踪服务等培育全过程费用支出，不得列支招投标费用。项目资金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防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培育机构须与承担其任务的实训基地明确合作关系，并向实训基地支付场地耗材、实训师资等切实发生的相关费用。2.加强绩效管理和评价。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五星”支部创建等专项考核中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指标考核。
（五）做好指导跟踪服务。组织协调农业农村系统相关管理和技术力量，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等专业队伍，为技术技能提升类培育对象提供长期技术指导服务，帮助产业发展带头人获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信贷保险等方面支持。继续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6〕178号）精神，协同农业农村、人社、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扶持、创业创新支持、金融保险服务、荣誉表彰奖励“四项并行”培育政策，积极创设优化支持政策和资助项目。支持高素质农民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联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产业联盟等发挥作用，帮助高素质农民抱团发展。及时总结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多渠道开展宣传推广，展示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强化示范引领，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附件：凤泉区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任务计划一览表


附  件

凤泉区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任务计划一览表
	


乡 镇

培育类型
	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

	备注

	区本级
	45
	

	其中：大块镇
	15
	

	耿黄镇
	15
	

	潞王坟乡
	15
	

	
	
	

	合计：
	45
	




















[bookmark: _GoBack]




凤泉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7月8日印发
— 1 —

